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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监控:一个比较法
社会学的分析

季卫东*

摘 要 从风险社会、监视社会以及衰退社会这三种视角考察和比较新冠病毒传染病防

控的不同模式,可以聚焦疫情防控社会结构、个人权利保障、风险沟通以及问责机制等关键性

问题。以这次疫情为契机,数字化信息技术得以更广泛运用,智慧网络平台进一步扩展,这将

使经济关系与法律秩序的存在方式发生某种质变,从边沁-福柯的“一览式监视塔”到由各个

智能手机构成的“视线陷阱”。可以说,围绕隐私和自由,政府与社会之间正在展开一场相互透

明化的博弈。国家的治理将不仅基于个人的行动方式,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深入到体征计量,提

前到动机预测,并对日常活动进行跟踪式流程管理。这种无所不在的社会监控,对以隐私和个

体自由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权利体系构成严峻挑战。无论进行何种价值判断,这都意味着法治

的范式正在悄然发生深刻的转变甚至革命。为此,法学研究和思考的重心也将从规范移动到

事实、从逻辑演绎移动到经验归纳,促使法社会学进入一个新阶段。

关 键 词 疫情监控 风险沟通 治理的三难困境 监视文化 法学范式创新

导 言

2020年1月下旬暴发的新冠疫情,给中国乃至全球带来巨大冲击,这是把金融市场恐怖

指数推到空前高度的一场巨大灾祸,这是与隐形敌人进行肉搏的一场战争,这是人类历史的一

个重要转折点,这也是各国治理方式的同台竞赛,是数字化时代制度创新的对比实验。疫情防

控并不限于法律框架内的一系列公共卫生危机应对措施,而是涉及到法律与社会的互动,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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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它的评价标准绝不限于传染病防治法或者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讨论。透过新冠疫情的防控走

向,可以观察到医疗、经济、政治、外交、舆情的连锁反应和各种要素的不同组合方式,还可以发

现社会结构的问题和政策失误。

在这里,我的问题意识很直接:新冠病毒从盖然性风险转变为现实存在的惨烈危害,进而

可能导致经济深度衰退,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监控机制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与之相关的还有:

各职能部门对各自注意义务的履行以及来自外部的问责机制是否落实? 因为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第21条,发展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保护人民健康是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责,为此

制定了《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公共卫生法》《国境卫生检疫法》《传染病防治法》《突发

事件应对法》《药品管理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等。所以,需要对规范及其执行情

况进行比较分析,需要考察和论述法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将从比较法社会学的视

角来审视疫情监控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从中发现和解读制度变迁的深层奥秘。

一、疫情背景下国家治理的风险敞口

一般而言,风险是指按某种概率发生的、可以计算的危害。在这里,人们往往把小概率事

件比喻为黑天鹅,大概率事件比喻为灰犀牛,要求根据可预见性的程度履行相应的注意义务。

作为风险的危害与偶然发生的纯粹自然灾害不同,或多或少存在这样或者那样人为因素的作

用。为了进行区别,德国社会理论家尼克拉斯·卢曼把起源于环境的盖然损失称为“危险”,把
受人为因素影响的盖然损失称为“风险”。〔1〕传染病疫情的发生当然算是一种风险,但同时

又包含一些特殊因素。例如病毒起源于环境,也属于一种自然现象。但病毒侵入人类肌体需

要借助中间宿主的媒介作用,可能与人为因素发生交叉和互动。另外,新冠病毒似乎非常狡

猾、非常顽固———潜伏期非常长、没有症状也可以传染、治愈后还再次感染。这些因素都是出

乎专家以及公众事先意料之外的,给风险认知和防疫带来了很大困难。新冠病毒潜伏时间很

长,有可能造成集体感染的突然暴发,病状出现后也会急转直下地恶化甚至导致突然死亡,因
而很容易造成社会恐慌,还可能形成各种各样、深远莫测的相互作用的连锁反应,例如抢购手

纸、囤积粮食、紧急出国潮、产业链断裂、股市暴跌以及高度政治化的国际侵权诉讼和索赔风

波。这些现象有的是完全不确定的、瞬息万变,不可能进行概率论上的计算,令人防不胜防。

总之,危险、风险、“预料外”以及“完全不确定性”,这是四种完全不同却密切相关的概念。〔2〕

在传统社会,小国寡民的状态使病毒产生影响的范围很有限,即便演化成疫情也被当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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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性风土病,或者在传染达到一定规模后自然消失或者产生“群体免疫力”(herdimmunity)。

但是,现代产业、科技以及交通的发达,使得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能力和干预程度日益加强,也为

病毒侵入和传染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人为条件。特别是全球化打破了地区和国家的樊篱,导致

病毒疫情非常容易达到世界大流行病(worldpandemic)的规模。〔3〕在这个意义上,新冠疫情

归根结底还是属于风险的范畴。按照前述的概念界定,风险导致的实际损失存在某种人为的

因果关系,或多或少包含人祸的成分。有的是没有充分履行注意义务,预防措施不够。有的是

没有及时预警、补救以及控制,应对措施不当。有的是有意或无意放纵不良后果蔓延,导致危

害变得更加严重。这就势必涉及决策对错以及相应的问责。〔4〕不言而喻,没有切实的问责

机制,大规模传染病的风险防范就是一句空话。换言之,从风险社会的视角考察疫情监控,问

责是一个关键。

审视这三个多月来的各种相关现象,可以发现新冠疫情其实包含了四个不同的层面,即危

险、风险、预料外及完全不确定性。但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还是风险以及风险与预料外、完全

不确定性等因素之间的张力。正是风险与所谓“预料外”“完全不确定性”的交错和互动,增大

了疫情监控中的决策风险,同时也使问责变得非常复杂。何况风险是以某种概率转变为现实

危害的,有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这就给风险防范带来难度。在社会、特别是一些官员“报

喜不报忧”的心理偏好影响下,风险提示反而很容易引起“乌鸦嘴”之讥,甚至被当作“负能量”

受到指责和压制。而且,就算发出风险预警,但如果危害却并没有发生,引起所谓“风评被害”

甚至社会恐慌、混乱,就会招致抱怨,导致报警者的信任度下降,甚至可能因此受到惩戒。这些

都会抑制风险意识,妨碍预警机制发挥应有的功能。显然,没有充分的风险意识,就很难预防

或者减少现实生活中的灾难。

但风险意识也会因为视角和立场而产生差异。因为,可能发生的危害对不同人群的影响

是不同的。对政府而言,为预防传染病暴发而采取应对举措的费用具有确定性,但因此能带来

什么收益却是不确定的,此种利益计算很容易抑制采取预防措施的积极性。尤其是,新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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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1988年就制定了应对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斯塔佛德法(TheStaffordDisasterReliefandE-
mergencyAssitantActof1988,42U.S.C.§5121(amendedtheDisasterReliefActof1974)。从2000年开

始,以公共卫生威胁和紧急状态法(ThePublicHealthThreatsandEmergenciesActof2000,Pub.L.No.106-
505)的颁布为标志,美国针对世界大流行病的应对立法开始加速。例如2002年制定了公共卫生安全以及生

物恐怖活动预防对策法(ThePublicHealthSecurityandBioterrorismPreparednessandResponseActof2002,

Pub.L.No.107-188)、2004年制定了旨在支援生物防护装备和医药品厂商的生物防护项目法(TheProject
BioShieldActof2004,Pub.L.No.108-276)、2006年制定了世界大流行病以及所有危害预防法(ThePan-
demicandAll-HazardsPreparednessActof2006,Pub.L.No.109-417)———该法把公共卫生的监控信息以

及疫苗信息进行全国联网,大幅度提高了应急响应的效率。

SeeAnthonyGiddens,“RiskandResponsibility”,ModernLawReview,Vol.62,No.1,1999,pp.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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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防控途径是扩大社交距离,〔5〕因此限制可能感染者活动范围的检疫(quarantine)、把

感染者禁闭在一定空间的隔绝(isolation)〔6〕以及城市封锁(lockdown)一般被认为是有效的

措施,但这些措施对经济运行势必产生非常大的限制和打击。决策者在顾忌经济负面效应的

情况下,很容易对宣布防疫紧急状态产生犹豫。不言而喻,在这里决策者应该奉行最大风险的

最小化原则,即防止出现最糟糕的结局。值得留意的是,在风险认识和评估方面,领导和专家

也许看到的只是比率和数字,但普通民众看到的却是可怕的现象,是血淋淋的伤口,是人世间

的生离死别。这次新冠疫情发生后有一句流行语,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

山”,〔7〕形象地揭示了人们风险意识的差异———至少在决策者与受决策影响者之间,存在不

同的风险认知。如果公众传媒或者自媒体对风险发生概率或实际危险的认知具有不均等性、

不对称性,就很容易造成对特定现象的“主观危险先行”和“感情歇斯底里”,〔8〕也很容易出现

舆情的“群体分极化”现象、撕裂社会共识。这种状况说明在巨大的、令人恐怖的灾害发生前后

充分进行风险沟通的必要性,也说明就风险意识达成共识的困难。

另外,风险本身还可以分为不同的级别,相应地,监控举措也应该有所区别。如果对较小

的风险采取非常严重的防范手段,可能会导致治理成本增大;反之,如果对较大的风险采取轻

描淡写的应对措施,又可能小病酿成大灾,使本可以避免的损失成为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应该把风险意识、风险评估、以及与危害程度成比例的预防措施内嵌到决策过程之中,但

如何把握适当的平衡度却始终是国家治理的一大难题。在这里可以说决策有风险,执政需谨

慎。换个角度来看,错误决策带来的危害会降临到那些受决策影响的人们头上,而他们是无辜

的受害者。用网络流行语来说,就是躺着中枪。既然普通民众会因为错误决策无辜受害,他们

当然会感到不满甚至愤慨。为了平息民众的不满,为了让决策者更慎重,就必须加强对相关决

策者和政府职能部门的问责机制。

实际上,随着新冠疫情在全世界大流行,各国政府都面临国家治理上的“三难困境”(tri-

lemma),即:①身置“预料外”“完全不确定性”与“风险”等不同因素相交织的情境里,对疫情的

监控不得不临机应变,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决断,但当局者却又往往很难做出决断;②为了确保

对不确定性进行有序控制,不得不进一步加强责任制,但复杂的因果关系以及官僚机构常见的

推卸责任行为却经常造成无从问责,甚至无人负责的结局;③通过独任制等方式集中权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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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日本政府新冠病毒疫情防控专家会议副主席尾身茂教授首先提出的主张。厚生劳动省下设

的集体感染对策组在2020年4月9日明确这个数值是宣布紧急状态试图达成的具体目标。另外,关于接触

的定义是人与人之间保持一米左右的距离持续15分钟。据NHK“新型冠状病毒特设网站”的实时报道。
关于隔离和隔绝的概念区别,参见 MiquelPorta(ed.),ADictionaryofEpidemiology (6thed.),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14的相关词条说明。
方方:“这只是我的个人表达”,《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3期,第22-25页。
参见孙斯坦在《恐怖的规律》中关于对概率忽视的论证。キャス·サンスティーン:《恐怖の法

則———予防原則を超えて》,角松生史、内野美穂監訳,劲草书房2015年版,第51-53页,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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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责任的尝试却又很容易导致风险的聚合、增幅,诱发在专业性判断方面的重大失误,甚至可

能诱发政权或者体制的危机。〔9〕特别是新冠疫情的防控导致很多国家宣布紧急状态,自由

权与生存权之间的冲突以及强制措施的正当性问题更容易凸显出来,加剧了上述三难困境,甚

至有可能在政治和法律领域也形成所谓无解的三元悖论(theimpossibletrinity)。

在大多数场合,现代国家对风险的处理方式是将其从政治系统引渡到法律系统,转换成可

以用合法与违法的二元化编码进行简化处理并追究责任的技术操作事项,进而以法律系统为

媒介引渡到经济系统,转换成税费、补贴、损害赔偿以及保险金等财产关系的不同组合。〔10〕

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都是这么做的,在前一阶段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

在讨论宣告紧急事态的程序以及行政首长的权限,后来又纷纷推出大规模紧急对策预算、宣布

支付企业和公民的抗疫补贴,就是例证。毫无疑问,法律系统的风险防控也会深刻影响政治系

统和经济系统的动态。例如保险制度导致过失责任原则的衰退,确立无过失责任、分摊损失以

及用税金填补金融机构等解决问题的方式,进而影响民间企业和地方政府提供服务的种类和

项目,影响承诺的现实履行程度,甚至引起普通公民的诉讼以及抗议。〔11〕因此,关于政治系

统的风险转换、应对风险的组织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风险与社会运动等课题也值得法社会学进

一步探讨。

如果说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风险管理方式是把政治系统的风险引渡到法律系统,进而以法

律系统为媒介再引渡到经济系统,那么中国的实际情况却大异其趣,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这种

特殊做法也许是因为缺乏能够进行这种风险转换的制度条件,例如疾控中心只是纯粹的调查、

研究、监测、评价、咨询机构,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力,连发布疫情信息的权限也没有,这很容易

贻误防控时机,加剧在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方面决策的非专业性以及政治化色彩。另外,也许

是因为缺乏适当处理决策风险的思想和经验。例如武汉市疫情防控早期显现了地方官僚机构

在风险管理方面的经验不足,并且可以发现一种隐含的政治化风险引渡:从医用口罩和防护服

的分配、捐赠物品的处理、到抗疫津贴的发放,再到相关部门负责人推卸责任,其间跳过了法律

系统的处理过程,直接进入庆功、表彰、炫耀乃至对伤痕文学的批判,各种互动隐含了法律问题

的政治化处理色彩,这样就在不经意间使各种社会风险汇集到政治场域。在全球化的状态下,

这种政治化博弈可能不仅仅限于国内,还可能涉及或者刺激国际政治博弈,〔12〕大幅度增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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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12〕

参见季卫东:“决策风险、问责以及法律沟通”,《政法论丛》2016年第6期,第3页。
卢曼,见前注〔1〕,第191页。参见韩长印、许多奇主编:《公司经营风险的商法回应》,上海三联书

店2018年版。
参见(英)珍妮·斯蒂尔:《风险与法律理论》,韩永强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

-245页。
参见徐冬根、薛桂芳主编:《国际法律秩序的不确定性与风险》,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步荣根

(StephenJ.Brogan):《新冠疫情引发的诉讼风险观察》,载微信公号“法治与发展研究院”,2020年4月25日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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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决策和应对的风险。

总之,以新冠病毒疫情的监控为背景,充分注意决策的风险性,充分认识到决策者的风险

意识与普通民众的风险意识的差异性,加强风险沟通以消除视觉上的盲点并增进相互理解,非

常必要。必须针对决策的风险性而加强对决策者的问责,但同时也应该注重把政治系统的风

险引渡到法律系统以及经济系统,及时化解社会矛盾、避免出现国家秩序正当性危机。我认

为,这就是站在法社会学的立场提出的关于国家治理风险敞口的认识以及对决策者未尽充分

注意义务职责进行问责的基本分析框架。

二、从风险社会的角度考察新冠病毒监控的三种模式

一般而言,新冠疫情监控的基本难点有两个:一是这种病毒非常诡异,时隐时现,反复发

作,还会造成难以发现起源的传染集群。因此疫情很可能在传染悄然扩大到某个临界点突然

导致患者的暴发式增长,造成医疗系统短期内不堪重负而崩溃,增强重症化程度和死亡率。另

一个就是控制新冠疫情的有效方式是隔离、隔绝以及封锁,在这种状况下很难兼顾疫情监控与

生产、生活之间的适当平衡。如何维护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避免自我围城的举措造成

一些不可逆的后果,或者避免防疫成本太高、过分消耗国力,就成为疫情期间国家治理的关键。

各国的社会实情和医疗基础设施不同,采取的应对举措势必产生差异,但也可以发现一些足以

进行类型化的共性。从各国对新冠疫情监控的实践可以发现,主要存在三种反应模式。

第一种是中国模式,侧重事中事后的总体动员或危机管理中的政治动员。虽然相关的法

律制度是强调预防、应急准备、监测以及预警机制的,然而“重医疗、轻预防”是中国公共卫生领

域长期存在的一种倾向。〔13〕在一定意义上,虽然我国存在比较成体系的公共卫生法律规则

体系,但这些法律规则的落实存在不少短板,限制了对传染病和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有

效的事前监控和预警的能力。在这种状况下,对疫情风险的监控主要采用“内部视角”,通过内

部的信息报告和交流,但官僚体系层级制的结构特征,容易导致信息传递中的信息失真、被截

留、甚至被扭曲等情形,因此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信息和认识上的盲点。

不言而喻,为了有效进行疫情监控,社会及时获得各种相关疫情信息是最基本的前提条

件。即便信息披露可能引发社会恐慌心理,也应该及时通过发布官方和专家的准确信息进行

引导,而不能截断关于病例的各种信息渠道、使社会预警机制失效。实际上,无论体制和文化

传统有什么样的不同,越是难以防范的风险,越是诡异的病毒,越是烈性的传染病,就越需要民

众履行注意义务,也越应该及时公布相关信息和必要的防控知识。但是,中国传统的制度设计

思路特别强调秩序和稳定,对秩序和稳定的过度偏好在不经意间把非常状态变成了日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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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王绍光:“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比较》第七辑,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52-88页,
特别是关于“‘重医疗、轻预防’:卫生防疫系统不堪一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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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决策者、管理者享有很大的裁量权和强制权。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在不确定的形势下临机

应变,但与此同时也就难以分散决策的风险。因为过于集中的权力意味着相应的巨大责任,增

大了决策的风险,一旦决策发生错误也难以及时纠偏。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谁,无论是有意

识还是无意识,都会要求决策必须确保正确,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充分发挥高度集权的体

制优势,这就势必导致决定论的思维方式。风险是概率论的,如果应对举措是决定论的,两者

之间的张力将极大。以此为背景,决策者必须高度重视专家的意见、充分考虑各种选项,必须

最大限度重视信息的反馈,否则可有可无的风险就很容易变成不折不扣的实际危害。

的确,重要的风险和灾难都有可能在社会中引起不安、产生谣言、导致跟风行动。这种不安

的言行通过网络舆论放大后容易造成集体性恐慌,这是多元化的高风险社会特别需要防止

的。〔14〕但是,如果因此而对不同的信息竞争进行抑制,就会导致信息渠道的堵塞,也会抑制基

于专业知识的风险沟通。若基于专业知识的风险沟通受到抑制,等于把疫情监控的决策变成了

单纯的行政和政治判断,这将大大提高决策的风险度和监控失误的概率。何况,要防止谣言流

布、避免恐慌蔓延,最有效的方式是及时发布正确的信息、提供精准的知识,政府及时发布安民告

示、宣传相应的对策和注意事项,只有这样才能稳定人心,形成群策群力监控疫情的局面。

专家的专业知识与职业伦理相结合,可以形成非常稀缺的信任资源,这种信任产生权威,

使决策过程能够嵌入反思理性或者反馈机制,所以围绕决策进行风险沟通的负担可以大幅度

减轻。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指出的那样,为了通过信任减轻风险沟通的负担,人们要求专家

系统提供双重保证:既有特定的专业人士在品行方面的可靠性,又有非专业人士所无法知晓的

知识和技能的准确性。〔15〕他还指出,关于安全的体验通常建立在信任与可以接受的风险之

间的平衡之上。〔16〕如果不借助专家系统,或者专家系统缺乏社会的信任以及必要的权威性,

这种微妙的平衡就会被打破,风险的可接受度就会降低,来自受决策影响的那些民众的抗议也

就会增多。当然,抗议运动也是一种沟通方式,是公然向他人追究过错和责任的过激化风险沟

通。〔17〕如果想要避免风险沟通的过激化,避免层出不穷的抗议运动,那就必须充分发挥专家

以及法律制度的作用,并且加强决策的民主参与程序。

尽管地方政府在疫情出现的初期存在失误,未能有效监控和控制新冠疫情暴发,但当中央

政府介入后断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比如果断发布武汉封城命令,调动全国各地的资源来集中

抗击疫情,进行广泛的政府和社会动员等应对举措和社会民众的行动,可歌可泣、可圈可点。

中国在应急响应方面展示的那种令人震撼的强大动员力、高效执行力、医疗团队的献身精神以

及民众的团结互助和服从性都值得给予高度评价。当然,也还存在高成本和可持续性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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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17〕

参见沈伟、侯利阳主编:《多元化社会的风险治理———交叉视角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74页。
同上注,第31页。
卢曼,见前注〔1〕,第148-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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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和推敲。中国在疫情遏制方面有力而高效的表现,势必影响国内外对

危机管理的认识,从而在抗灾模式、组织学乃至制度设计思路等方面引起一些微妙的变化,对

后疫情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二种是美国模式。按照自由主义理念以及医疗保险制度,美国政府在传染病的预防举

措方面着力并不太多,主要侧重事后减少受害,并且特别强调借助科学研究和设备的优势加快

检测技术和疫苗的开发。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大多数国家也基本上采取这

个模式,尽管还是各有不同特色。在这些欧美国家,信息公开原则和民主投票程序,使公民们

在享有一定的选择自由的同时,也必须对选择的后果自负其责。如果公民想要政府提供更多

福利,就必须缴纳更多的税金;如果想获得更好的医疗护理待遇,就必须支付更多的保险费。

选择自由,责任自负,所以决策的风险相对是可以分散、可以转移的。即使政府政策和举措有

失误,会引起严厉的批评,会导致选票流失,但不太容易引起体制危机。因此,在决策失误造成

损害的情况下,有些政客首先倾向于转移或推卸个人责任,然后再通过减少损害的方式重新争

取信任和支持。

实际上,欧美各国一直按照大流感应对方式来处理这场席卷全球的传染病,这既有专业认

知上的路径依赖,也有有限政府固有的运行惯性,还有维持经济和社会常态的政策指向。但这

种做法很难遏制这次传染力极强的疫情,会贻误防控的时机,在生命和财产等方面造成严重的

损失。正因为公民在很大程度上必须自负其责,所以如果政府要改变他们的自由行为方式,需

要确保相关信息透明化,让公民知道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的严重性。英国首相鲍里斯·

约翰逊正是通过让民众准备承担巨大风险的方式达到了类似发布封锁命令的效果,尽管他那

种无为而治的“群体免疫”主张饱受指责和嘲弄。但是,当疫情发展到暴发阶段时,个人和地区

各自为政的方式就会暴露很大的局限性,需要国家出面采取强有力的统一举措,把社会从日常

状态转变为非常状态。然而代议民主制下的政府、特别是联邦政府在采取应急举措上往往受

到诸多限制,也很难使用霹雳手段迅即改变公民的行为,除非行政首长获得议会在宣布紧急状

态方面的授权。一旦出现非常严重的情势,美国的做法是立即从平时体制转入战时体制、允许

战时总统享有非常强大的集中的权限。特朗普在2020年3月13日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自称“战时总统”,封锁城市、颁布居家令、拨款500亿美元支持各州防御、发放100万支测试

盒、推出2.2万亿美元的联邦社会救助计划,等等。〔18〕到4月11日,特朗普宣布批准怀俄明

州进入重大灾难状态,至此美国50个州全部同时进入重大灾难状态,史无前例。〔19〕这种军

事色彩很浓的、雷厉风行的权力会得到民众的喝彩,可能将收到挽狂澜于既倒的成效,但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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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SeeElizabethGoiteinandAndrewBoyle:“TrumpHasEmergencyPowersWeAren’tAllowedto
KnowAbout”,TheNewYorkTimes,10April2020.

参见《史无前例! 美国50个州和海外领地全部进入“重大灾难状态”》,载凤凰网,https://mil.if-
eng.com/c/7vdDuD4inAG,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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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被总统及其行政团队滥用、被选票需求绑架,甚至冲击现有的国际关系格局。

第三种是日本模式,下文详述并展开分析。

三、围绕疫情监控的法与社会互动———以日本经验为例

与中国模式、美国模式不同,日本模式侧重事先预防为主的疫情防控。韩国、新加坡以及

我国的台湾和香港也都采取类似做法。首先,基本上也是按照流感应对方法,维持正常的经济

运行状态和社会秩序,但与此同时更重视研究制定各种预案并进行相应的精细准备。其次,是

采取查明和遏制传染集群、安排疑似者居家隔离、对患者进行分级诊疗等相对低成本的方法,

侧重防止在医院内部助长交叉感染的情形,竭力避免患者拥堵造成的医疗资源挤兑和系统崩

溃。再次,通过限制或取消大型群聚活动及其他有针对性的举措改变市民的行为方式,尽量抑

制传染的速度和规模。最后,在不得已的状况下宣布紧急状态,解决医疗系统的困境,但不采

取封城、闭户、全行业休克的强制性措施。韩国虽然因为新天地教会在大邱造成的大规模集体

传染一度告急,但也没有进行大规模封城,而是通过大规模而高效的检测、排查、分类诊治等措

施控制住了疫情蔓延。

日本等国尽量坚持流感应对法,其防疫学理论以及诊疗实践的理论根据如下:①虽然新冠

病毒传染力极强,但根据 WHO公布的2020年2月20日中国统计数据,其中轻症患者占80.

9%的绝大多数,重症患者占13.8%,病危患者占6.1%;重症患者的康复率在46.4%,治愈出院

者占26.4%,因此平均致死率为3-4%左右,武汉之外的其他地区的平均致死率只有0.7%,

并不比流感的威力大多少,远低于SARS的9.6%致死率。②无症状病毒携带者占一半以上、

患者潜伏期较长的特殊情形会给隔离防疫带来困难,也给排查带来困难,从而使大张旗鼓的防

疫措施效果很有限,也就是说新冠疫情的特殊性是防不胜防。③现有的RT-PCR检测手段

准确度不太高,因此检测不应该针对所有健康人,这样成本太高昂也无法做到,因此只能聚焦

重点人群的监控和治疗。④在相对开放的环境里,无症状者、占感染者绝大多数的轻症者以及

大约半数的重症者在治愈后当会获得抗体免疫力。〔20〕但是,这次新冠病毒感染力极强、不断

发生突变、具有许多未知属性的事实逐渐明朗化之后,有些专家后来也改变了单纯视之为大流

感的意见。

在疫情发生初期,为了确保奥运、维护经济,日本政府采取的是拒病毒于国门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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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见日本政府新冠病毒传染病对策专家会议在2020年2月24日、3月2日、3月9日先后提出的

一系列对策意见书。参见报道:《感染力強いが8割軽症》,朝日新聞週刊:《AERA》2020年3月9日号,第10
-12页;特集:“見えない敵との闘い--‘コロナ’大恐慌”,《週刊新潮》2020年3月19日号,第20-26页;
岡部信彦:“新型コルナウィルス肺炎を必要以上に怖れない――新興感染症への備えを強化せよ”,《中央公

論》2020年4月号,第46-53页。关于自然免疫论,参见顺天堂大学免疫学特聘教授奥村康的主张,特集:
“アベショックの謎”,《週刊新潮》2020年4月2日号,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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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控制政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处理钻石公主号豪华游轮疫情的方式曾经在

国内外受到不少指责,甚至有些美国乘客试图向日本政府提出损害赔偿诉讼。〔21〕众所

周知,这艘游轮的船籍是英国,所有者是美国公司,本来日本并没有必须承担的法律责

任。但英美两国不作为,加上这艘游轮是从横滨出港,2666名乘客中一半是日本人,所以

日本在2月3日同意该游轮停靠横滨港。为了防止疫情蔓延到国内,日本政府要求来自

56个国家和地区的乘客以及1045名船上工作人员合计3711人全体不得上岸,接受14
天隔离检疫期 〔22〕的筛查,必要物资有专人递送。由于船上诊疗条件和检测能力的限制、

乘客和乘员人数过多、巨大成本的负担主体不清晰等因素,诊断的速度很慢,造成病毒在

船内不断扩散,引起乘客和舆论界的抗议。〔23〕从政治和法律上看,日本政府的应对举措

是可以理解的。正因为日本借助法律逻辑大幅度减轻了决策的风险压力、获得了裁量的

自由,所以舆论批评和诉讼意愿最终消于无形。但是,这里也的确存在着显著的伦理困

境。2月18日神户大学医学院岩田健太郎教授在网络公开发表视频批评意见,认为游轮

上对传染的防范很不专业,导致对日本政府的人道主义压力骤然升高。当然,行政机关

在善后处理方面也的确存在疏忽之处,直接放那些没有检测出阳性的乘客下船自由离

去,从2月21日起增加了国内社会的恐慌感。

按照专家的意见,即使排除这些疏忽,由于新冠病毒感染者没有明显症状,在不被注

意的情况下发生传染,所以试图绝对防止传染的想法是不现实的。防控措施若想真正收

到实效,有待疫苗和药物的开发,为此需要实验和研究的积累。但这种病毒不传染动物,

无法进行动物实验,只能观察和分析人类的传染情况。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日本专家

在第一时间赶到武汉进行调查,也在有意无意之间实际上让钻石公主号游轮成为一个变

相的、封闭的疫情临床实验室。被隔离的钻石公主号游轮起初只有一个人感染了新冠病

毒,然后在完全可控的条件下疫情向其他3711名健康的乘客和乘员渐次传染。可以说,

这是对新冠病毒的属性、弱点以及传染力进行实验性研究的最佳环境。与此相比较,武

汉的病例观察混杂了太多不可控因素的影响,不利于从疫学和医学角度进行精准的观察

和判断。截至4月7日,从这个游轮得出的实验结果是:被判断阳性的有712人,感染率

为19%,其中一半以上没有症状;出院者619人,痊愈率为86.9%;重症者9人,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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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据2020年3月7日外国媒体报道,载有3500名乘客和乘员的至尊公主号发生了更严重的疫

情,停靠旧金山港口,美国政府的做法与之前日本政府的其实也相差无几。参见《又一邮轮被新冠肺炎

疫情笼 罩 ! 乘 客:像 在“豪 华 监 狱”》,载 中 国 新 闻 网,http://www.chinanews.com/gj/2020/03-10/

9119543.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5月18日。随后美国乘客的诉讼之议也就自然消失。

Cf.PaulS.Sehdev,“TheOriginofQuarantine”,ClinicalInfectiousDiseases,Vol.35,No.9,

2002,pp.1071-1072.
広野真嗣:《豪華客船‘船内隔離’14日間の真実》,文藝春秋4月号2020年版,第138-149

页;麻生幾:《最前線の医師が見た‘失敗の本質’》,文藝春秋4月号2020年版,第150-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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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死者11人,致死率为1.5%,如果不是游轮这样的密集度并且得到及时治疗,也许致

死率还可以更低;并且这11位死者都是70岁以上的高龄者。也就是说,在游轮这样容

易传染的条件下,70岁以上老人的致死率是中国武汉统计数值的将近六分之一。〔24〕可

以说,正是钻石公主号游轮的这种存在人道问题的实验,决定了日本政府以及欧美一些

国家的后续监控决策。

在国内防疫当中,日本始终严格按照《传染病法》《检疫法》以及《新型流感对策特别

措施法》等制度和专家意见进行部署,最大限度维持正常的经济运行状态和社会秩序,尽

量降低成本和国力消耗,同时还重视对患者的隐私权以及隔离的公正程序的保障。〔25〕

有关当局试图在冷静分析病毒的特征和弱点、周密计算利弊得失的基础上采取更加合理

而精细的举措。为了防止或减少社会恐慌,让公民做好自我防护,关于疫情的信息和知

识都是充分公开的,随时滚动发布疫情进展消息,各级行政首长直接面对民众讲话,充分

发挥专家在风险沟通中的作用。从整体上看,日本的分阶段、有重点举措很理性、有条不

紊,虽然有时也显得有些慢半拍,但还是比较成功地解决了预警和应急的难度问题。但

在早期日本专家认为大型公众活动没有必要限制,有些过于大意。从2月26日起政府

就改口要求各地限制音乐会、运动会等大规模公众活动或者采取无观众比赛方式,试图

加强斩断传染集群连锁的对策。

日本政府专家会议提出的防范传染重点场景的判断标准非常简单明了,就是当局反复强

调应该防止的“三密”条件。即避免①通风不好的密闭空间、②大量人员密集、③近距离的密接

会话或发声的情况(参见图1)。〔26〕这三个条件重叠之处感染的风险性最大,所以成为疫情监

控的重点。另外,对诊治重点对象的判断标准也非常简单明了,只有两条:即一般人发烧37.5
度持续四天的,以及老年和有基础疾患的人发烧37.5度持续两天的。〔27〕因此,根据疫情监控

的重点三条件,日本要求停止大型聚会活动,并且把扑灭传染集群作为首要任务。凡是发现感

染的集群,立即寻找传染源、追踪浓密接触者、隔离所有相关人员。根据医疗资源投放的重点

两标准,只有通过电话咨询确认符合上述标准的患者才进医院诊治,疑似患者以及轻症患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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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27〕

参见ジェレミー·ファウスト(ハーバード大学医科大学院保健政策·公衆衛生部門講師):
《豪華客船が教える致死率の真実》,Newsweek日本版3月17日号,2020年版,第26-27页。但本文

根据后续报道的数据对计算结果进行了修正。
有关要求和理由参见大林啓吾:《憲法とリスク———行 政 国 家における憲 法 秩 序》,弘 文 堂

2015年版,とりわけ第6章“公共衛生とリスク———感染症対策を素材として”。
参见日本政府新冠病毒传染病对策专家会议在2020年3月9日提出的《关于新冠病毒传染病的

集群(集团)发生风险高的日常生活场景的见解》,载日本厚生劳动省官网,https://www.mhlw.go.jp/stf/sei-
sakunitsuite/bunya/0000121431_00093.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5月18日。

参见日本政府新冠病毒传染病对策专家会议在2020年2月24日提出的《关于新冠病毒传染病对

策基本方针的具体化的意见书》第4部分,载日本厚生劳动省官网,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
suite/newpage_00006.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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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居家隔离和疗养。这样既可以避免人们出于怀疑而急切要求检测和诊治而在医院形成传

染群集,也可以避免医疗系统崩溃造成重症患者得不到及时医治而死亡的事态。武汉、纽约以

及意大利等西欧发达国家的致死率非常高,主要是因为突然出现大量患者不分轻重涌向医院、

造成医疗系统崩溃,结果重症患者得不到及时医治而死亡。由此可见,日本防疫对策的关键

是,按照每个感染者有效传染数尽量低于一个人的标准来切实抑制患者增加的速度、精准监控

诊治临界点,从而避免医疗系统崩溃。政府专家会议设立了一个三十多人(后来根据需要又增

加到五十多人规模)的作业团队负责实时监控日本每天发生的所有感染病例、疫情动向以及诊

治效果。

图1 日本新冠病故疫情监控重点:避免传染的“三密”条件

(出处:日本政府专家会议2020年3月9日关于传染集群风险的见解)

3月19日,日本政府专家会议举行第八次研讨会,根据各地风险度的差异提出了不同的

应对方式。对于传染扩大的高风险地区要求继续停办大型活动和停止学校授课,必要时通过

政府劝告乃至紧急事态宣言的方式促使公民的行为方式变化,以抑制传染的速度和规模。对

于传染还不严重或者趋向平稳的地区慎重举办大型活动,让重症化风险高的人群尽早就诊,轻

症者居家疗养,痊愈出院的也要继续居家静养。对于还没有出现传染现象的低风险地区也要

根据重点场景三条件进行预防。关于日本的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对策的基本原理和实施机制,

可参见图2的示意框架。同时专家会议也指出,尽管日本一直致力于扑灭传染集群的举措卓

有成效,并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等各方面的高度评价(参见图3),但由于有些病例还是找不出感

染源,不排除隐蔽传染集群的产生并且在某个时点引起“爆发式增长”(overshoot),人口过密

的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出现这种激增的风险最大。如果不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一旦出现暴发

式增长,最糟糕的情况下可能导致79.9%的人口感染,医疗资源的供给会出现危机。为此,专

家建议政府采取有力对策并迅速配置专业人才到地方、各地应成立协调机构、加强信息交流、

改进医疗条件以及划拨必要的预算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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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日本的新冠病毒疫情对策的原理示意图

(资料来源:日本厚生劳动省。图片出处: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2020年4月9日,略有修改)

图3 日本与各国新冠病毒疫情监控成效的比较

(出处:“TheCoronavirusOutbreak”,TheNewYorkTimes,2April2020.引用者追加了

红色椭圆圈显示当时东亚各国疫情的位相,蓝色圆圈以显示当时欧美主要国家疫情的位相)

·775·

疫情监控:一个比较法社会学的分析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在传染路径不明的病例大量增加的背景下,3月23日日本政府终于同意奥运会延期,两
天后国际奥委会正式决定延期到2021年7月23日举行。3月26日日本设立关于新冠疫情

的政府对策本部,进一步加强传染情况的监控、管理以及协调,并在两天后举行的对策本部会

议上通过了“基本应对方针”。4月1日的政府专家会议对医疗体制承受的限度表达危机感,
要求重点区域采取根本性改善措施,呼吁尽早宣布紧急状态。4月7日,日本政府根据修改后

的新型流感对策特别措施法,正式宣布东京、大阪等七个都府县以一个月为期进入紧急状态,
但不采取封锁城市这样的霹雳手段,不制定罚则,尽量维持正常的经济和社会运作。这种柔性

紧急状态的应对举措及其成效当然是以日本公众的风险意识、自律精神以及良好卫生习惯为

前提条件的,很难在其他国家复制。但是,在人口密度非常高、主要依赖公共交通系统上下班

的东京和大阪,这种不伴随暂停键和强制令的紧急状态实施的成效尚待实践检验,特别是5月

初“黄金周”构成一个关键的测试节点。实际上到4月12日,东京、大阪等地的新增感染者人

数还在迅速增加,北海道因为疫情重新抬头而再次宣布紧急状态。与此同时,日本还推出了高

达108万亿日元空前规模(相当于GDP20%)的紧急经济对策预算,除对中小企业、个体户以

及困难户提供现金补贴外,还对所有企业都提供雇佣调整资助和产业链多元化资助,并暂缓各

种税金以及社会保险金的缴纳义务。〔28〕4月16日,安倍首相宣布把紧急状态的范围从七个

都府县扩大到全国,期间仍然是限定到5月6日为止,并且向所有公民一律提供10万日元的

补助。时至5月4日,日本应对模式的成效已经很清晰地呈现出来:新增感染人数连日不断下

降;感染者的死亡率为1.6%,远低于美国的8%死亡率和世界平均值7%。虽然指定了十三个

都道府县为“特别警戒区域”,在这里紧急状态将持续到5月31日,但其他地方可以进入“新生

活方式”,实现域内自由化。甚至属于特别警戒区域之内的大阪府也拟在5月15日宣布解除

紧急状态。

四、疫情进入紧急状态下的监控与法律条件

在传染病疫情引发的紧急状态下,行政权力势必大幅度增强,公民自由和基本权利受到以

公益为名的严格限制。因此,这是一种极端的监控手段,其运用必须非常慎重,除了充分满足

法律规定的要件外,还受到民主程序的制约。
早在2020年1月底,日本就未雨绸缪,开始考虑疫情进入紧急状态的法律根据问题。自

民党出身的原众议院议长伊吹文明提出设想,建议把根据新冠病毒疫情防控的需要限制个人

权利的紧急状态宣布作为修改宪法的实验。自民党原干事长石破茂、自民党宪法改正推进本

部长辅佐官中谷元等也支持通过修宪创设紧急状态条款的建议。〔29〕有人还把疫情紧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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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日本政府在2020年2月13日、3月10日、4月7日先后三次推出新冠疫情防控的紧急对策。4月

7日决定的紧急经济对策除正文所介绍的那些内容外,还包括200万人份传染病治疗药物“法匹拉韦”、人工

心肺装置(ECMO)增产配置、1400多亿日元的地方医疗体制改善支援等在内。
百地章:《憲法改正も視野に緊急事態に備えよ》,正論4月号,2020年版,第54-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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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宪与国家安全保障密切联系起来。〔30〕显然这些政治家企图借助疫情紧急状态这根杠杆来

撬动改宪的僵局,完成安倍政权的夙愿。但是,这种尝试遭到在野党的坚决抵制。据2月5日

《每日新闻》报道,立宪民主党代表枝野幸男对乘机改宪的主张明确表示异议,认为现行法即可

采取遏制传染的任何措施,与宪法修改无关。

2月28日,北海道铃木直道知事鉴于疫情蔓延的趋势宣布该地方自治体进入紧急状态,

尽管并无法律根据,还是得到民众的好评。以这种试行举措和舆情为背景,2月29日安倍首

相举行罕见的周六紧急记者会见,说明两天前突然决断和宣布中小学停课的意图和疫情防控

对策。可想而知,安倍晋三本人也在对宣布紧急状态和首相的临机应变权力的可行性和社会

反应进行测试。紧接着,3月2日安倍首相宣布研究修订法律为宣布紧急状态做准备,3月3
日适用《国民生活安定紧急措施法》第22条第1款对口罩开始进行统购统销,3月13日美股

再次熔断、日股也出现30年一遇的大动荡,就在这一天日本通过了《新型流感对策特别措施

法》修改案,为新冠疫情防控进入紧急状态提供了法律依据。随后日本政府开始按部就班、逐
一满足法定的各种程序要件,并不断通过风险沟通引导社会舆论,凝聚民众共识。

包括新冠疫情对策在内的《特别措施法》从3月14日开始施行。根据该法规定,首相有权

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都道府县行政首长的权限也随之强化。在紧急状态下,行政机关有权

要求公民自我限制出行;有权要求或指示学校、电影院、体育馆等公共设施限制活动或停止使

用;有权经过所有者同意或采取强制措施征用土地和建筑用作临时医疗设施;有权对医药品和

食品等进行统购统销或者征用。显而易见,紧急状态的本质是加强国家权力对社会的监视和

控制。为此,这项特别措施法修改案的附带决议规定,除非万不得已,首相宣布紧急状态要事

先向国会报告,并经专家咨询委员会进行评估和判断,旨在从民主和科学这两个方面对紧急状

态宣布权进行制约。在野党议员和法律专家也特别强调在宣布紧急状态之际,政府必须慎重

运用强制力、出示判断的根据、充分考虑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31〕实际上,从3月16日起欧

美各国纷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到4月上旬处于疫情紧急状态的国家已经达到九十多个。与

这些国家的实践相比较,日本4月7日宣布的紧急状态限制措施还是非常柔性的,以诱导为

主。

与各国相映成趣,中国尽管为了阻止新冠病毒传染而采取了封城、强制隔离等手段,但却

并没有宣布紧急状态。在中国,制定紧急状态法的提案最后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

对法》的名称在2007年8月30日通过的。该法第7条第2款规定“突发事件发生后,发生地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并立即向上一

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第8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在总理领导下研究、决定

和部署特别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根据实际需要,设立国家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负责

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必要时,国务院可以派出工作组指导有关工作”。关于应急处置,该法罗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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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一色正春:《感染症対策は安全保障問題だ》,正論4月号,2020年版,第64-71页。
例如《读卖新闻》2020年3月14日晨刊第1版、第2版、第4版、第13版分别登载的系列报道和专

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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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民政府可以采取和并用的十项具体措施(第49条)以及包括隔离、区域控制、封锁、设置警

戒线等五项强制性措施(第50条)。第11条还规定了强制性措施的适当比例原则,并尽量选

择能最大限度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措施。

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43条规定,在甲类和乙类传染病暴发时,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报经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决定,可以宣布本行政区部分或全部为疫区,从而可以采

取第42条规定的紧急措施,跨省(包括直辖市、自治区)的疫区决定由国务院决定并宣布。至

于在甲类传染病疫区实施封锁,只能由省级人民政府决定,但是封锁大、中城市的疫区或者封

锁省级疫区以及封锁疫区导致中断干线交通或封锁国境的,必须由国务院来决定。在传染病

监控方面,中国体制的特色是:对疫区宣告和紧急措施决定缺乏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和监控,

强调的是行政独断性。这种行政独断性所受到的法律程序限制也相当有限,例如不正式宣布

疫区以及对疫区的封锁,只在实际上相机行事,俨然要坚守先秦以来传承的所谓“议事以制、不
为刑辟”的治理思路。毋庸讳言,突发事件应对法也具有同样临机应变的属性,行政权很强大

而缺乏必要的外部监督以及制约机制。

这次新冠疫情发生后,除了事实上的疫区武汉封城之外,实际上在其他非疫区的地方,有
关行政机关和医疗防控机构也突然采取了封闭性管理和隔离的做法。需要指出,这些都是临

时措施和应急措施,理应不能适用《行政强制法》。但根据《行政强制法》第3条第2款,这些政

策性措施的执行也应该依照其他相关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鉴于中国各地之间差异

太大,疫情以及其他灾害发生的条件、表现方式、进展阶段都不一样,如果全国一刀切、采取统

一的举措未必符合实际,可能会使危机治理更加僵化。因此,每个地方根据当地的情况采取适

当的措施,有利于疫情防控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兼顾,也有利于防止决策失误。当然,各地政

府之间以及地方与中央之间的信息反馈和协商应该加强,以免出现各行其是的混乱。为了确

保各地自主采取应急措施的科学性、合理性,应该向地方派遣专家并为地方培训专业人才。为

此,一种简便易行的做法是赋予疾控中心以实质性权力,允许疾控中心发布疫情信息以及享有

一定的行政性权力,并让各级疾控部门在地方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疫情信息公布制度由国家建立,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定期公

布全国传染病疫情信息,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则定期公布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信

息。在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向社会公布疫情信息,也可以授权省级

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公布疫情信息。国务院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规定的传

染病疫情信息公布制度也基本类同,原则上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出面发布,也可以授权省级

卫生行政部门发布。在这里,省级的疫情信息公布需要等待全国卫生行政部门的授权,省级以

下的市县无权发布信息,容易贻误时机。与此不同,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对于可以预警的重大

自然灾害、事故以及公共卫生事件,县级及以上级别的人民政府有权及时发布相应级别的警

报,同时上报或越级上报,另外也有权定时发布信息。但这里的问题是需要根据国务院规定的

预警级别来适用属地原则。新冠疫情的特征是起初很长一段时间传染不显著,然后在某个时

点突然暴发式增长,颇难判断是否符合级别标准。

中国幅员辽阔,完全由中央职能部门来进行判断和发布信息很容易误事,但完全按照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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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来应对又可能造成地方的过度反应,甚至造成各地任意采取隔离和强制措施以自保的事

态。因此,我认为应该把信息公布与应对举措的决定权区别对待,在信息发布上可以充分发挥

地方的能动性,但在相应举措的公布和实施上还是要严格限定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严格按照

程序规则进行。考虑到政府发布信息的严肃性和影响力,为了确保反应的敏捷度,应该适当扩

大新闻报道的自由度,让记者及时发现和报道各种动向,确保信息渠道畅通。还应该鼓励专家

在媒体公开发表意见和建议,加强风险沟通,避免社会因信息不对称产生不安甚至恐慌。这样

的信息发布分层化处理有利于确保信息反馈的及时性,同时也可以避免行政权限行使和决策

程序上的仓促行事。

隔离、隔绝以及封锁等为疫情防控而采取的强制措施,势必极大地限制人们的行为自由,

剥夺人们的某些日常生活权利,因此会形成某种特殊的权力关系,程序正义容易被忽视。在这

里很容易出现的问题是:①预防措施和强制措施超出抑制危险的合理合法性和最小限度成本,

违反警察比例原则;②没有充分考虑抑制危险举措本身的危险性,没有履行预先衡量义务。如

果上述问题没有得到适当而有效的解决,就势必造成过度的社会监视和压制,侵害个人的自

由、隐私以及财产。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通过媒体报道可以发现有些基层公务人员以及辅警

频繁进行过度监控,甚至滥用强制力。究其原因,除了人们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比较薄弱之

外,也有制度设计以及法律实施上的漏洞。

一般而言,只要宣布疫区、只要采取紧急措施都意味着增大行政裁量权———把谁作为隔离

对象、在什么地方进行隔绝、村庄或小区以及城市将封锁多长时间,都不得不委诸行政裁量。

因此,在法治政府的条件下,为了防止行政裁量权被滥用,需要逐步制定比较完备的操作细

则,〔32〕更重要的是应该进行充分的正当性论证并受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民主监控,还必须

为行政措施的对象人提供申诉、请求复议以及司法救济的机会,也要容许充分的舆论监督。但

是这方面的法律条件还不很成熟。事实上,传染性非常强的新冠病毒还容易导致人群之间的

偏见和歧视,这也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人权保障问题。另外,面对巨大风险,还有一个如何

公平分配风险的问题。从法治精神的角度来看,对于疫情防控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财富分配的

正义,而是风险分配的正义。

五、疫情下的社会监控与数字化执法手段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封城、闭户、消毒、检测、诊治、抢救等一系列应对举措,使得割裂

突然成为社会日常生活的特征。在这种背景下,互联网和数字化信息沟通系统进一步发挥汇

集和分配信息、资源以及物资的功能。移动支付、网购、外卖、自媒体、慕课、远程教学、视频会

议、在线办公等等方式,把自我隔离和被隔离的人们重新联系在一起,形成柔性组织和虚拟社

区,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和区块链协议建构基层治理和上门服务的平台。例如从202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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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例如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在2020年4月6日印发的《新冠病毒

无症状感染者管理规范》,国办发明电[2020]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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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起,丁香园微信公众号就开始发布各地区感染人数的实时信息,从24日起又提供远距离

诊疗处方服务,29日起还追加了辟谣、防护对策、疾病知识等栏目。腾讯、阿里巴巴、华为、百
度、京东等大型信息技术企业和网络平台也几乎同时参与抗疫工作,与政府合作向社会提供必

要的公共服务。城市的网格化联防联控、对疫区旅行者和疑似患者的排查、体征信息的采集统

计和分析、大群快速筛查、未戴口罩及疑似患者警告、进出记录管控、异常人员聚集的防范、入
境旅客的闭环式检测通道、隔离人员活动范围的监控、救治病例的分析、对疫情的追踪调查和

预测等等,都需要借助摄像头、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遥感装置、5G移动通信等科技手段,

从而也就促使数字化社会提前部署。相应地,政府的运行也就越来越智慧网络化。在一定意

义上也可以说,这次大疫情促进了大转型,面向电子政府和网络政府的国家治理方式创新正在

全面提速。

据报道,上海市静安区临汾街道根据电子政府方案,在2020年1月启动了基于区块链协

议的社区治理平台,推动十五分钟生活圈内的自治,试图在数字真实可信的基础上实现行政活

动全程留痕和监控以及多方协同。在新冠疫情防控中,这个平台又嵌入了预约登记和购买口

罩等功能,显示了区块链技术在分散化、平面化社区治理方面的优势,体现了“一网通办”的制

度设计思路。蚂蚁金服与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合作建立了抗疫救援物资供给和分配的区块

链技术平台。又例如北京市博云视觉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智慧社区疫情防控网格化管理平

台”,用于对春节返工后的风险甄别、精细治理以及可视化服务。煤气、电力、自来水等公共事

业公司也开始采取遥感查表计费的技术来应对闭户隔离的事态。腾讯科技公司利用大数据和

信息沟通技术从2020年2月9日起在深圳市率先推出“防疫健康码”身份认证系统,11日起

杭州以及其他城市也陆续施行大同小异的健康码。

防疫健康码这种具有特定目的和时效性的数字化身份证以及对个人进行评分、区别的系

统,很快在其他两百多个城市普及、覆盖大约九亿人口,已经逐步实现邻省互认、全国联网,并
且用在边境控制政策的实施上。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基于智能手机、3D人脸识别技术、身份信

息、诊疗档案、大数据分析以及多场合群体管理的特殊认证分类的系统。这意味着出现了一套

无所不在的监控装置,可以实现已嵌入极强防伪功能的一人一码、可以基本不消耗制度成本就

瞬间变换防范和评价的标准、可以自由切换和兼容各种应用场景。防疫健康码是阶段性应用

的数字技术,但随着疫情防控的的常态化和智慧城市治理的需要,这种数字实名证件将拓展应

用场景。例如广州从3月24日起在地铁、公共巴士等交通工具上采纳健康码通行方法。更多

的地方已经把健康码作为进出小区和到近邻城市出游的通行证,甚至还转化为基于通信大数

据的动态跟踪行程卡。与此同时,监控已经深入到身体的内部,体温、血压、心跳以及咽试子检

测、体液化验单、内脏透视片等数据都可以纳入评价分类的个人档案,进而影响到出行、就业、

晋升、入保等等。为了防疫、健康、安全,人们几乎没有异议就接受了这样的数字化精准监控,

但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将在很多方面不断显现出来。

另外,中国、日本及其他国家还在不断推进智慧医院的实验和部署,借助数字化的信息沟

通系统改革诊治和医院管理方式,通过低功耗无线通信电波、智能手机、携带式电脑、腕带式终

端、手环ID标签等监控患者的病情变化以及医护绩效,进行自动报警,搭建医疗流程管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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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制作电子健康档案,应用临床决策支持系统。在新冠病情期间,远程探视、远程会诊以及区

域性公共卫生电子系统显示出重要意义。有些地方和企业还开发了专门用于新冠传染病诊断

的智能化临床决策辅助系统,例如平安智慧医疗公司研发的线上智能阅片系统,可以达到15
秒从影像中识别新冠肺炎,准确率达到97%,部署到湖北省疫情最严重的五个城市,覆盖了全

国1500家医疗机构并出口到国外。他们的智慧医疗系统已经与地方政府合作,把在线问诊和

医疗的数据建模后用于预测疫情发展的趋势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方便地方政府做出决策和采

取应对举措,同时也协助卫健委、疾控中心等职能部门对疫情进行网格化监控。〔33〕

这种现象及其发展趋势,让我们不禁联想起莱昂法社会学。加拿大女王大学法学院的大

卫·莱昂教授从1980年代开始对“电子眼”进行研究,出版了《监视社会》《监视文化》等一系列

具有国际影响的专著,被认为是监控理论的先驱者。他从边沁和福柯关于“一览式监视塔”的
隐喻出发,考察了监控方式从国家、企业主导到民众参与的演变过程,两年前又提出了基于大

数据的“监视文化”概念。〔34〕莱昂教授特别强调数字化信息技术与为了安全、健康以及方便

的监控之间的关联性,认为从个人对健康状态的自我追踪式监测(例如计步器、血压心率手环、

手机体检软件)到企业对顾客行为履历的监控,再到政府对犯罪的预测性监控,实际上存在监

视者与被监视者之间的共谋。在这个意义上,在关照与控制的交织状况里,一种柔性监控社会

应运而生。美国在十余年前曾经出现关于21世纪的“公共卫生监视”的讨论。〔35〕公共卫生

监视并不是指单纯的健康调查,还包括与传染病的预防和应对相关的个人卫生状态的检查、各
种生理和病理信息收集、对风险和损害以及传染动向的监视。〔36〕显而易见,新冠疫情进一步

助长了这种监视文化的蔓延和进化,扩大了所谓“生物政治学”(biopolitics)的范围,加强了关

于人畜无害的行为表现以及公共卫生礼仪,改变了口罩在欧美日常生活中的象征性意义,出现

了所谓“肥皂警察”现象。〔37〕对疫情的恐怖感大幅度加强了人们的风险意识以及对各种监控

举措的包容和支持,甚至使监控在由表及里的同时带上了某种美感以及民主参与的色彩。可

以推而论之,在后疫情时代,监控势必从“例外”转化成“日常”,监视相互化的网络结构以及网

格化治理方式将成为法与社会的基本特征。在监控强化、泛化以及数字化的趋势下,现代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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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5〕

〔36〕

〔37〕

参见潘婷:《专访平安智慧城市联席总经理高孟轩:智慧医疗能扮演很多角色,行业渐入大规模应

用期》,载每日经济新闻网,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20-04-08/1423845.html,最后访问日期:

2020年5月18日。

Cf.DavidLyon,TheElectronicEye:TheRiseofSurveillanceSociety,Minneapolis,MN:Uni-
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94;DavidLyon,SurveillanceSociety:MonitoringEverydayLife,Berkshire:

OpenUniversityPress,2001;DavidLyon,TheCultureofSurveillance:WatchingasaWayofLife,Cam-
bridge:PolityPressLtd.,2018.

E.g.,MichaelA.Stoto,“PublicHealthSurveillanceintheTwenty-FirstCentury:Achieving
PopulationHealthGoalsWhileProtectingIndividuals’PrivacyandConfidentiality”,GeorgetownLawJour-
nal,Vol.96,No.2,2008,p.703ff.

LawrenceO.Gostin,PublicHealthLaw:Power,Duty,Restraint(2nded.),Berkeley:Universi-
tyofCaliforniaPress,2008,p.290.

SeeYuvalNoahHarari,“TheWorldafterCoronavirus”,FinancialTimes,20March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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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基本范式也势必发生改变。

概括地说,中国传统的法家主义式法治的制度设计思路是“治国作壹”(语出《商君书·赏

刑》),不允许刑名学者以及民间讼师对法律的解释和判断“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语出《列
子·力命》)。因此,自先秦开始,政府就设置专门负责解答法律问题、宣示细则内容的官员,以
确保规范适用的统一性。这种“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做法及其具体内容,通过湖北云梦县

1975年底出土的睡虎地秦简获得证实。到清末为止的整个帝制时代,为当事人服务的律师始

终都被官府严禁。在这样的条件设定之下,为了落实法律,必须设置专门的权力机构加强对执

法和司法的监视和督查,防止倦勤和舞弊。从秦代的御史大夫、汉代的十三州刺史到唐代的御

史台、宋代的监司,职责都是监控百官以守法。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监督官的势力趁机坐大,制
度设置者除了使之与行政系统区隔而不授予实权之外,往往还会按照不同职责而分立岗位加

以限制,造成权责交错、叠床架屋的格局。可想而知,根据这样的模式,越强调法治,就会越加

强监控的权力,进而不断增加国家的监督成本。在监察权不得不日益膨胀的既定条件之下,以
法律制度来限制权力的理念也势必与国家机器运作的实践渐行渐远。

与此不同,西欧的自由主义式现代法治的设计思路是尽量发挥私人在实施规范中的作用。

不言而喻,权益受到侵犯的当事人最具有运用法律的动机,也最能避免倦勤、枉法以及互相包

庇的官场流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事人对违法行为的监督是无所不在的,却无须国家来

承担这种监督的成本。只要制度设置者能为当事人提供利用法律制度的充分诱因和便利,只
要律师能为当事人提供专业化服务,只要法官能保持中立、公正的立场并且具有权威性,当事

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动机以及诉讼活动本身就可以成为落实规范、伸张正义的可靠保障。

法律的效力不需要另设强大的专职监察机构来保障,主要有赖于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公正的审

判机制。在这里,不是效忠上级的监察官,而是效忠客户的律师发挥着保障法治的功能。也就

是说,帮助当事人维护权利的律师是现代法治的真正担纲者———没有律师帮助当事人进行合

法性的监督,规范效力就会被扭曲和削减。20世纪初叶开始,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着

力于引进律师、发展法务市场、推动司法制度改革,基本宗旨就是法治范式的转换:从公权指向

到私权指向、从监察权到辩护权。

但是,新冠疫情防控举措以及数字化治理方式却似乎正在逆转、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修正上

述现代化进程,形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一方面,传统的监控制度设计以及边沁-福柯

的“一览式监视塔”似乎再次复兴,在紧急状态和紧急措施的背景下又成为秩序形成和维持的

基本装置,私权和辩护权的保障似乎又被弱化了。另一方面,数字化信息沟通系统也使得自我

监视、相互监视的平面化互动关系也不断增殖,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仿佛分散在各处的无

数个手机、测量器都转变成了规范实施状况的监督终端,与私人通过维权诉讼推动法律实施的

思路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强制与合意在疫情防控的场域突然短路,融
合成非常奇特的混合式管理方式,形成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相反相成的悖论。在这里,

监控俨然为双面神雅努斯那样的存在,把法律制度的过去与未来密切联系起来。对隐私和自

由等个体权利而言,这也是人类社会因疫情而加速建构成的一个“视线的陷阱”。随着物联网、

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以及5G移动通信等数字技术在法律系统的广泛应用,这种纵横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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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无所不在的监控网络很可能将成为社会秩序的新常态,进而引起法治的范式革命。

六、疫情下的经济危机监控与国际法律秩序巨变

毫无疑问,新冠疫情大流行势必改变世界秩序。严重的疫情可能使既有的对抗趋于平静、

加强国际合作,但也很可能引发新的剧烈动荡。疫情在不同区域轮番暴发以及引起的连锁反

应,造成社会全面停摆和需求大幅度萎缩,制造业指数不断下滑,已经导致世界经济深度衰退,

如果持续更长时间(例如在一、两年内疫情反复发作)就很难排除大萧条的结局。从2020年2
月底开始世界金融市场持续暴跌,〔38〕加上沙特阿拉伯与俄罗斯之间石油价格战的影响,在3
月上旬到中旬的一周内美国股票交易四次熔断,这次新冠疫情对经济影响的程度远超2008年

全球金融危机。4月22日凌晨,美国原油期货 WTI价格又突然跌至每桶-37.62美元,出现

史无前例的油价负数现象。虽然还有诸多不确定性和变数,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4月

中旬的分析和预测,2020年经济增长为负数的国家将达到90%,世界平均增长率为-6.3%
(2019年数值是2.9%);其中美国-7.9%(2019年数值是2.3%),日本-5.9%(2019年数值是

0.7%);欧元圈各国形势最糟糕,平均为-8.8%。〔39〕疫情也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

未有的冲击,第一季度的GDP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6.8个百分点,外贸企业订单仍在呈断

崖式跌落态势,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以及失业率都有可能构成严峻挑战。如果第二季

度能够实现反弹,中国在2020年的增长率有可能达到1.1% ~1.5%(2019年的数值是6.

1%),但也可能是负数。〔40〕而且多数专家对未来的预判变得越来越悲观,恐慌情绪正在席卷

全球市场。

这次深度衰退倒不是因为金融以及经济机制本身出现重大问题,而是因为隔离和封锁造

成行业活动休止,因此比较乐观的预测是只要疫情不越年,下半年以及明年的经济就会反弹、

迅速地恢复正常和增长。但是,不得不指出,这次衰退的传导机制却有可能使问题变得更加深

刻。首先是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受到严重打击,然后是产业链障碍影响到跨国公司以及能源和

原材料市场,这些实体经济的困难再传导到金融市场,受信用成本上升、与投资相关的损失扩

大、外汇融资不确定性增高、金融业收益恶化等因素的影响而转化为金融危机,反过来金融危

机又再次打击实体经济,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业绩恶化、厂商倒闭以及失业率上升。一旦实

体经济与金融市场之间形成恶性循环,事态就会变得极其糟糕。在这样的状况下,美国联邦储

备系统通过零利息等最大限度的货币宽松政策、日本通过央行购买国债和ETF(上场投资信

托基金)等资产的方式来缓和危局,但很可能在击鼓传花游戏停止的那个瞬间暴发真正的大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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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40〕

参见特集:“新型肺炎ショック:株の底値”,《週刊エコノミスト》2020年2月18日号;特集:“中国

発世界不況:新型コルナショック”,《週刊エコノミスト》2020年3月10日号。
根据日本瑞穗银行综合研究所2020年4月17日市场专题报告。
根据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3月下旬以网络视频方式举行的内部研讨会“疫情下的全球与中国

经济走向:挑战与应对”提供的经济数据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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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可能遭受极其严重的经济灾难,而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脱

钩、产业链转移和多元化的战略再布局、机会主义的收购和兼并也开始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何况在2020年4月下旬这个时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尚未全面显现出来,因此在疫情此伏彼

起的情况下,局势也可能变得越来越恶化。

有目共睹的是,近些年来已经出现了逆转全球化的趋势,而疫情造成的封锁和隔离

使“去全球化”以及经济脱钩的进程大幅度加快。疫情造成的困境,使各国意识到摆脱对

特定国家的依赖,尽可能让本国产业链完整化的重要性,但由于经济比较优势和全球分

工体系的存在,绝对的国家主权经济体制恐怕还是无法重新树立起来的。根据价值取向

建立另一种全球化体制虽有可能,但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和反复博弈才能完成,成本也将

非常昂贵。在这样的状况下,除了全球化与小国寡民状态之外,区块化将成为最有现实

可行性的选项。对于中国而言,中日韩FTA、东北亚与东南亚的经济整合、RCEP以及

CPTPP等区域性框架将成为区块化过程中掌握主动权的关键,特别是中日韩三国命运共

同体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中日韩合作存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国际同盟关系以及历

史情结等方面的障碍,〔41〕克服这些障碍除了共同利益之外,还需要更大的文化包容以及

政治智慧。在这里可以持谨慎乐观态度的根据是,由于东亚国家的疫情防控措施有力有

效、民间储蓄率高、经济整体表现还不错、供应端的维护或恢复势头也比较好,很有可能

率先走出低谷,成为2021年世界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引擎,至少成为最有比较优势的区域

性合作伙伴。2020年4月14日以视频方式举行的东盟与中日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

人特别会议达成的合作共识,就是在“去全球化”背景下代之以“区块化”的一个令人鼓舞

的征兆。另一方面,中国与日本、韩国都是全球化经济体制的受益者,如何维护这个既有

的国际法律框架、防止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破坏亚洲以及世界的繁荣稳定其实也是

东亚三国的最大公约数以及共同使命。

在深度衰退乃至大萧条的阴影下,对疫情的监控延伸到对经济社会的监控,这几乎顺理成

章。无论抗疫还是疫后重建都不得不采取战争动员体制,强化政府甚至军队的权限和组织功

能,财政政策将在克服衰退方面发挥主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疫情下的经济其实

就是战时的规制经济,需要在经济和法律上采取非常时期的紧急应对举措。〔42〕九十年前从美

国股市暴跌那个“黑色星期四”开始的世界大萧条,持续了大约四年,直到1933年罗斯福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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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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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根据2月23日的新闻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履行瓦尔森协定的半导体技术出口管制约定,
即加入对中国芯片技术封锁。据3月2日媒体信息,日本在军备、可转用于军方的通用产品、核电、电
力、石油、供水、天然气、铁路、航空航天、电讯、网络安全等12个行业加强对外国投资者准入的限制,但
经过甄别并签订政府谅解备忘录的主权财富基金和公共养老金可豁免。

关于疫情之外自然灾害、公害以及金融危机等的应急问题,参见五百旗頭真:《大災害の時代———
未来の国難に備えて》,毎日新聞2016年版;竹中平蔵:《バブル後25年の検証》,東京書籍株式会社2016年

版;斎藤誠、野田博(編):《非常時対応の社会科学———法学と経済学の共同の試み》,有斐閣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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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后推出一套“新政”。〔43〕众所周知,罗斯福新政的特征是根据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实

用主义政治学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救济(relief)、复兴(recovery)以及改革(reform)的一揽

子计划,推进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振兴农村和地方经济以及设立联邦紧急救济署

负责济贫,还制定了旨在区隔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

Act),切实保护存款的紧急银行法以及与行政监控和干预市场相关的工业复兴法、农业调整

法、社会保障法等一系列重要规范。由于新政的一些政策举措与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有所冲

突并损害了部分既得利益,所以引起社会评价上的重大分歧,工业复兴法等三部法律后来被联

邦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这种对立直到今天仍然不能化解,可以说罗斯福新政构成盖棺而不

能定论的一个罕见的例外现象。尽管如此,美国是因为新政的一系列监控、干预以及调节市场

的法律政策和行政举措才摆脱了最险恶的状态,此乃毋庸否定的事实。当然,真正让美国克服

大萧条的还是备战以及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行动。正是战争动员体制给美国的经济和

政治提供了重新出发的机会。根据卡尔·施米特的学说,战争是政治上的非常事态,具有否定

规范的决断力;但是,这种决断并非独裁主义的,而是一种超越于个人的具体秩序,可以构成政

治权力的新常态。〔44〕

在深度衰退乃至大萧条的社会,我认为有两种现象势必成为国家治理的中心议题。一个

是破产,从企业破产到国家破产。另一个是贫困,从个人贫困到社区贫困。

不言而喻,在深度衰退阶段会频繁出现企业破产和职工失业的情况,当企业破产规模越来

越大、失业者越来越多就会导致大萧条。为了避免这种事态,政府势必通过财政投融资进行救

济,并通过央行供给信用,主要包括采取紧急经济对策、扶持金融机构以及增加社会保障费用

等三个基本方面。政府在采取这些特殊举措时势必要对救济对象进行评估,对投融资的运行

情况施加监视以及事后做出绩效考核的结论。如果缺乏严密的监控措施,很容易造成财政赤

字以及不良债权激增的事态,最终导致国家破产。〔45〕与企业破产、职工失业相伴随的是贫困

的蔓延,甚至会出现饥荒。在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尔·森看来,贫困是所有物的交换权原

(exchangeentitlement,即各种财产性权利资格的组合)恶化所引起的,可以归结为社会结构

以及法律制度的问题。在这里,交换权原不仅指通过市场形成的合约关系,还包括作为雇佣保

障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的一环从国家获得的津贴以及福利享有资格。后者的权原构成取决于

对贫困线的界定以及贫困者比率的调整,而这当然以某种集中化的监控机制为前提条件。然

而森教授的理论更重视的问题是,对交换权原的相对剥夺加剧贫困和饥荒,为此社会应该构建

必要的早期预警机制,对危机的前兆进行监视。而这种针对贫困问题的监视和预警机制,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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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45〕

参见(美)查理斯·金德尔伯格:《经济过热、经济恐慌及经济崩溃:金融危机史》,朱隽、叶翔译,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美)约翰·加尔布雷斯:《1929年大崩盘》,沈国华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德)卡尔·洛维特:“施米特的政治决断论(1935年)”,冯克利译,载刘小枫(选编):《施米特与政治

法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7-76页,特别是第35、61页。
参见吉田繁治:《国家破産》,東京PHP研究所2011年版关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以及财政破绽的

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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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和报道自由以及活跃的民主压力为前提。〔46〕换言之,在预防破产和贫困造成社会危机方

面,与对经济的集中化监控相比较,分散化的积极的舆论监督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构成非

常及时而巧妙的早期预警机制。因此,以舆论的监督为媒介,监视文化也就被赋予了一种全新

的涵义。

显而易见,衰退或者萧条势必改变社会秩序的存在方式和人们行为的游戏规则。在这里,法

社会学更关注的是造成或扩大灾害的社会结构问题,这与阿玛蒂尔·森的权原研究方法是灵犀

相通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关于贫困与饥荒、权原与剥夺、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以及正义

理念的经济学理论,其实提供了一个关于政策的法社会学研究范式。新冠疫情及其引起的各种

灾难会带来恐慌、抢购以及冲突,但克服灾难需要社会合作,既包括个人与政府、市场与国家的合

作,也包括针对跨国界灾难的国际合作。在这个意义上,法社会学的政策研究应该更多地倾向于

共识模式而不是纠纷模式,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关系网络分析。另外,这次新冠疫情还凸显了社

区传染以及以社区为单位进行防控的重要性,因而社区治理、城市的网格化精密管理以及机械团

结与有机团结之间的组合方式也将成为法社会学的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站在法社会学的

立场上来考察疫情后的经济和社会重建,我们自然而然会更加关注监控、预警以及应急响应的机

制和制度设计以及各种具体政策的研究。通过风险沟通,这些政策研究成果也比较容易进入公

共话语空间。因此,法社会学者还不妨相应地重视涉法涉讼的舆情分析(这也是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

七、结 语

对新冠疫情引发的社会结构转型的现状及趋势,可以从法律与风险社会、监视社会以及衰

退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三个视角,或者从三种不同的国家治理类型来进行考察和把握。风险的

预防、灾害的控制、衰退的遏阻,都需要对事态的演变进行监视和预警。来自“一览式监视塔”

以及来自所有个人智能手机等不同角度、不同形式的监控,势必围绕隐私和自由等个人权利而

建构一个纵横交错的视线陷阱,促进政府与社会之间展开相互透明化的博弈。与此同时,这也

将形成和加强国家治理的网络结构,使规范的执行更加精准、细密。社会的有序化机制将不仅

基于实际的行动方式,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深入到体征计量,提前到动机预测,并对日常活动进

行跟踪式流程管理,从而对包括隐私和自由在内的现代权利体系构成挑战。无论进行何种价

值判断,这都意味着现代法治的范式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甚至革命,对此,法律理论和制度需

要进行相应的反思、批判、坚守以及创新。相应地,法学研究和思考的重心也将从规范移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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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SeeAmartyaK.Sen,PovertyandFamines:AnEssayonEntitlementandDeprivation,Oxford:

ClarendonPress,1981,especiallChap.1andChap.10.Cf.alsoJeanDrezeandAmartyaSen,Hungerand
PublicAction,Oxford:ClarendonPress,1989.阿玛蒂尔·森教授根据后一本合著的内容,在1990年8月2
日的伦敦ArturoTancoj纪念演讲“为消灭贫困而采取公共行动”中更集中而明确地强调了新闻报道和民主政

治在监视饥荒前兆和及时作出预警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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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从逻辑演绎移动到经验归纳,这些将使法社会学的发展拥抱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后疫情时代,各国将重新审视全球市场的结构和产业链的布局,主权以及自力更生的意

识会重新抬头。但是,既有的分工和相互依赖关系以及经济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人类社会很难

退回小国寡民状态。这样的条件设定意味着广域的国际合作仍然势在必行,因而“区块化”或

许将取代全球化。中国在区块化过程中必须借助守望相助的抗疫共同体以及疫后的中日韩自

由贸易区,致力于推动东亚(包括东南亚)乃至亚洲太平洋区域的经济整合。但是,从人类应对

各种灾害以及发展经济的需求来看,从节约交涉成本以及提高治理效率的视角看,我们还是应

该最大限度维护全球化体制以及既有的国际法规则体系,因为这是更容易找到人类社会最大

公约数、达成外交共识、维护和平与繁荣的现实基础。无论如何,在疫情后重新洗牌、制度变迁

以及秩序重构之际,法律与经济社会、国内规范与国际规范之间的互动关系将具有更重要的意

义。从法社会学角度来考察这个过程,危险、风险、预料外、完全不确定性等变数对日常化制度

运作以及问责方式势必产生深刻的影响,值得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以及实证分析。

Abstract:Fromthethreeperspectivesofrisksociety,surveillancesocietyandrecessionsociety,we

canexamineandcomparedifferentmodesofpreventionandcontrolofthenewcoronavirusinfectiousdis-

eases.Wecanfocusonkeyissuessuchasthesocialstructureofepidemicpreventionandcontrol,individ-

ualrightsprotection,riskcommunicationandaccountabilitymechanisms.Takingthisepidemicasanop-

portunity,digitalinformationtechnologycanbemorewidelyused,andthesmartnetworkplatformwill

befurtherexpanded.Thiswillcauseaqualitativechangeintheeconomicrelationsandlegalorder,from

theBenthamite-FoucauldianPanopticontothe“sighttrap”madeupofvarioussmartphones.Itcanbe

saidthataroundprivacyandfreedom,thegovernmentandthesocietyaredevelopingagameofmutual

transparency.Governanceofthecountrywillnotonlybebasedonindividualactions,buttoacertainex-

tent,itwillalsogointothemeasurementofsigns,advancingtothepredictionofmotivation,andcontin-

uousmanagementofdailyactivities.Thisubiquitoussocialmonitoringposesaseverechallengetothe

modernrightssystemcharacterizedbyprivacyandindividualfreedom.Nomatterwhatkindofvalue

judgmentismade,thismeansthattheparadigmoftheruleoflawisquietlyundergoingprofoundchanges

andevenrevolutions.Forthisreason,thefocusoflegalresearchandthinkingwillalsomovefromnorms

tofacts,fromlogicaldeductiontoempiricalinduction,pushinglegalsociologytoanewstage.

KeyWords:EpidemicSurveillance;RiskCommunication;TrilemmaofGovernance;SurveillanceCul-

ture;InnovationofLegal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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